
张军：
本院执行的石家庄市

金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申请执行张军借款合同纠
纷 一 案 ，将 依 法 对 张 军 名
下位于石家庄高新技术产
业开发区天山科技工业园
孵化器 C 座-1-1601、1602、
1603、1604、1608、1609，珠
峰 花 园 38-1-2601 房 产 价
值进行评估。因你下落不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，
向你公告送达本院选取鉴
定 机 构 通 知 书 、现 场 勘 验
通 知 书 ，责 令 你 自 本 公 告
送达之日起第三日上午九
时到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室
参 加 摇 号 ，并 于 公 告 送 达
之日起第十五日上午九时
参 加 现 场 勘 验 ( 遇 节 假 日
顺延)。届时未到，视为放
弃 摇 号 、现 场 勘 验 的 相 关
权利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杨 军 峰 身 份 证 号
132336197807221011：

本院执行韩文宝与杨
军 峰 、杨 发 超 民 间 借 贷 纠
纷 的 (2016) 冀 0108 民 初 95
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一 案 中 ，因
你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》第
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
告 送 达 本 院 执 行 通 知 书 、
(2016)冀 0108 执 991 号委托
评 估 移 送 表 、执 行 裁 定 书
(拍卖)，责令你自本公告送
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执行
通知书。

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，
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赵均何、张珍珍：
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 的 (2015) 藁 民 初 字 第
00078 号判决书，根据申请
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5 年 11
月 10 日依法立案执行，执
行 过 程 中 ，本 院 对 你 所 有
的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正
定镇车站东街 34 号洋货金
街 1-3095 商 铺 予 以 查 封。
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
文 书 所 确 定 的 义 务 ，本 院
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将上述
商 铺 移 送 评 估 ，评 估 价 格
为 8.79 万元。由于你至今
下 落 不 明 ，本 院 现 向 你 公
告 送 达 评 估 报 告 ，限 你 于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75 日内
前 往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未 领
取 的 ，视 为 已 向 你 送 达 评
估 报 告 ，且 对 本 次 评 估 结
果无异议。
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

高华：
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 的 (2015) 冀 石 太 证 执 字
第 7220 号 公 证 书 ，根 据 申
请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5 年
10 月 14 日依法立案执行，
执 行 过 程 中 ，本 院 对 你 所
有的位于石家庄市阿里山
大 街 15 号 钻 石 苑 13 号 楼
1-1803 室 房 产 予 以 查 封 。
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
文 书 所 确 定 的 义 务 ，本 院
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将上述
房 产 移 送 评 估 ，评 估 价 格
为 66.15 万 元 。 由 于 你 至
今 下 落 不 明 ，本 院 现 向 你
公 告 送 达 评 估 报 告 ，限 你
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75 日
内 前 往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未
领 取 的 ，视 为 已 向 你 送 达
评 估 报 告 ，且 对 本 次 评 估
结果无异议。
石家庄市藁城区人民法院

田红丽：
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

何 峰 与 被 申 请 人 田 红 丽 ，
被 申 请 人 冯 志 信 ，一 审 被
告 、二 审 上 诉 人 张 晓 雷 租
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你公告送达（2014）石民
再 终 字 第 00021 号 民 事 裁
定 书 。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
起，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事 裁 定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，本 裁 定 即 发 生 法 律 效
力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

常君不慎将警察证丢
失，警号为 061765，特此声
明。

李红红不慎将会计资
格 从 业 证 书 丢 失 ，证 号 为
130185198810021327，特 此
声明。

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
股份有限公司兴亚饲料分
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
码 证 书 正 副 本 ，组 织 机 构
代 码 ：60125316-9，特 此 声
明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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